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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與楊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

達成重大里程碑
本公告乃由金斯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
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2月17日、2019年7月28日、2020年1月28日及
2020年12月21日的公告（合稱為「該等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傳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傳奇」）宣佈歐
洲藥品管理局(EMA)已經接受關於申請批准西達基奧侖賽(cilta-cel)用於治療復發和╱或
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成人患者的上市許可申請（「上市許可申請」）。該上市許可申請接
受確認了申請的有效性，並標誌著歐洲藥品管理局評估過程的開始。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根據傳奇與楊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楊森」）達成的協議（定義見本
公司於2017年12月22日發佈的公告）的條款及條件，有關美國臨床試驗的第六個里程碑
事件已經達成，傳奇有權就第六個里程碑獲得由楊森向傳奇支付的1,500萬美元的里程
碑付款。

據本公司所知及所信，楊森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是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並不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任何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投資風險，並於買賣或擬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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